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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NCR—2022—0010007

济宁市人民政府文件

济政发〔2022〕17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关于加快济宁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

实 施 意 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加快推进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，实现持续健康高质量发

展，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12 部门《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高

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》（鲁建发〔2021〕2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

（一）鼓励企业资质晋升。支持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，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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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有实力的建筑业企业晋升特级（综合资质）、一级（甲级）

等高等级资质。扶持建筑业企业加快发展，对在我市注册的建筑

业企业首次获得施工特级资质（综合资质）的，对企业注册地所

在县（市、区），在省级奖励 1000 万元的基础上，由市财政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，以上奖励资金由县（市、区）兑现到

相关企业。支持企业争先进位，对在我市注册的建筑业企业首次

获得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（甲级资质）的，由企业注册地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。对符合相关要求的建

筑业企业在行政许可、招标投标、工程担保、评奖评优、监督检

查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支持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，

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。黑体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

（二）发展建设总部经济。启动济宁建筑业总部基地建设，

招引外地优质建筑业企业入驻总部基地办公，推动建筑业企业聚

集发展。将省外施工特级资质（综合资质）企业迁入我市的，或

将施工特级资质（综合资质）分离到我市设立独立法人资格公司

的，对成功招引省外企业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省级奖励 1000 万

元的基础上，由市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；将省内市外

施工特级资质（综合资质）企业迁入我市的，或将施工特级资质

（综合资质）分离到我市设立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的，对成功招引

省内市外企业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市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，

企业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奖励 500 万元；以上奖励资金

由县（市、区）兑现到相关企业。对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（甲级

资质）企业迁入我市或将一级资质（甲级资质）分离到我市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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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的，由企业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财政给予

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。对新引进的特级资质（综合资质）及一级

（甲级）总承包企业，分别给予 2 个和 1 个评价周期的信用赋分

（每一年为一个评价周期），并在企业手续办理、市场开拓等方

面依法予以支持。对新引进迁入的建筑业企业，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
在自建、购置、租赁办公、营业用房等方面依法依规给予支持。

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各县市区

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三）打造“济宁”品牌。支持企业向“专精特新”发展，

充分利用我市幕墙、园林古建、钢结构等行业发展优势，合理确

定市场定位，以新技术为依托，向专、精、特、新方向发展，构

造优势专业产业集群，占领细分专业市场。着力打造“曲阜古建”

品牌，凭借集聚和专业优势，开拓建筑市场。鼓励具有一定管理

能力的班组长组建专业作业企业，符合相关条件的，享受“小微

企业”所得税优惠等税收减免扶持政策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税务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四）加快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。加强对我市企业“走出去”

发展的跟踪服务，建立重点企业外向发展协调机制，依托驻外骨

干企业设立联络站，积极为企业提供支持和服务。对我市“走出

去”企业承揽外地项目向企业注册地缴纳税款、纳统产值的，由

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给予一定支持，在外地所获业绩与本地

业绩同等对待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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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二、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

（五）深化招投标改革。全面推行招标投标“评定分离”，

依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和信用评价体系，加强对招投标事

中事后监督管理，规范招标人及招标代理行为。实行招标投标交

易全过程电子化和远程异地评标，实现招标投标活动信息留痕、

公开。依法支持企业采用联合体投标方式参与高速公路、铁路、

轨道交通、机场设施、水利工程、城市快速路、桥梁隧道、综合

管廊、园林绿化、港口与航道工程以及超高层建筑等重大基础设

施项目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

局、市城乡水务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、市发展改革委，

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六）减轻企业负担。按财政部、税务总局要求，2024 年

12 月 31 日前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

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

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对我市企业开展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和对外

工程承包项目，按省要求争取省财政保费补贴支持。按照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等 12 部门《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十条

措施的通知》（鲁建发〔2021〕2 号）要求，将重污染天气应急

响应视为不可抗力因素，由此造成停工等情形的，可由承发包双

方通过修改合同约定或协商等，相应顺延计划工期，以此减少承

包方可能承担的损失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税务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商务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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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鼓励银企合作，探索建立应收账

款确权制度，允许企业以应收账款确权证明、建筑材料、工程设

备等作为抵质押物（品）。支持建筑业企业在承接政府投资项目

后，凭该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

向银行申请抵质押贷款。对生产经营正常、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

业企业稳贷、续贷，不盲目抽贷、压贷。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等 12 部门《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》

（鲁建发〔2021〕2 号）要求，对规模相当、信用良好的民营或

国有建筑企业，在贷款审批中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歧视性要求，

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保持一致。

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

支行、济宁银保监分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八）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。进一步健全信用评价机制，

完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，加大企业信用信息在行政许可、

招标投标、工程担保、评奖评优、监督检查等环节的应用力度，

实行信用差别化管理。持续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招投标活动中的

赋分应用，信用评级较高的建筑企业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激励

措施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

管委会）

三、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

（九）加快科技创新。将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工程建设全过程，

对当年参与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的建筑业

企业，由企业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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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。支持建筑业企业设立技术中心，对于

达到相应标准的，鼓励积极申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。支持建筑业

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。

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6 部门《关于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

业链发展的意见》（鲁建节科字〔2022〕5 号）要求，落实国家

税收优惠政策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支持，新

型建筑工业化企业实际发生研发费用按规定实行税前加计扣除。

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

科技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十）推动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。大力发展绿色建筑、

装配式建筑，加快推进我市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发展。政府

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建筑工程全面采用装配式建筑。原则上，新

建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建筑采用钢结构，其他项目装配式建筑占比

不低于 40%，并逐步提高比例要求。积极推进钢结构住宅和装配

式绿色农房建设，积极推行全装修交付，提倡菜单式装修，发展

装配化装修。按照省“十四五”规划要求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

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，全部按照二星级以

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，超高层建筑全部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

准。推动引导都市区开展星级绿色建筑规模化建设，推动超低能

耗建筑、产能建筑、零碳建筑（社区）建设试点示范，全面推动

绿色建筑高质量集约发展。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6 部门《关

于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意见》（鲁建节科字

〔2022〕5 号）要求，对装配式建筑在重污染天气Ⅱ级及以下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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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响应时，除拆除、土方挖掘、石材切割、渣土运输、喷涂粉刷

等作业外，不予停工。对新建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项目，每平方米

奖励 50 元（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100 万元），新建三星级绿色建

筑或超低能耗建筑、零碳建筑、产能建筑项目，每平方米奖励

100 元（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200 万元），奖励资金由项目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负担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十一）加强 BIM 技术应用。推进 BIM（建筑信息模型）技

术在政府投资或国有企业自筹资金项目（包括地下综合管廊工

程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、单体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

筑工程）招投标、勘察设计、施工及竣工验收阶段的应用，鼓励

在运营阶段应用 BIM 技术。鼓励人才公寓、保障性住房、商品住

宅等其他工程项目在设计成果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上开展 BIM 技

术应用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四、提升建筑工程管理质量

（十二）鼓励创建优质工程。对济宁区域内获得“鲁班奖”，

获得“国家优质工程奖”“土木工程詹天佑奖”，或者获得“泰

山杯”“省级优质工程奖”的主创建筑企业，由企业注册地所在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别给予每个项目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、100

万元、10 万元，获奖项目按照最高奖项给予奖励，不累计奖励，

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《关

于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落实优质优价政策的通知》（鲁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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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字〔2019〕16 号）要求，实行优质优价，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在

施工合同中对工程质量安全进行约定，约定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和

市级工程奖项的，分别按照工程合同价 1.5%、1.0%、0.8%标准计

取优质优价费用（作为不可竞争费用）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财政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十三）强化工程管控体系建设。加快推进施工现场标准化

管理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，持续开展住

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和深基坑、高支模、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专

项整治。开展工程监理报告、隐蔽工程举牌验收、工程质量与房

屋预售联动管理等工作试点。完善政府监管体系，加强工程质量

安全监管队伍建设。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模式开展工程质

量、安全、扬尘等辅助检查，作为政府监管工作的有益补充。完

善建设工程检测质量动态监管体系，创新监管方式，提升检测质

量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服

务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五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

（十四）强化人才技术支撑。大力弘扬“工匠精神”，完善

建筑工人技能培训体系。定期开展职业技能竞赛，为优秀建筑工

人搭建自我发展平台。企业资质成功晋升至施工特级资质（综合

资质）、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（甲级资质）的企业负责人，获得

“鲁班奖”“国家优质工程奖”“土木工程詹天佑奖”“省长质

量奖”的项目负责人，优先推荐申报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、工匠候

选人，符合条件的享受高技能领军人才惠才政策。（市住房城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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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总工会、市科技局，各县市

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六、强化保障措施

（十五）提高建筑业发展组织化程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认

真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建筑业发展实施意见，将建筑业发展

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。各相关部门加强

协调，进一步细化支持建筑业及领军企业发展的扶持措施，形成

全市促进和扶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，为建筑业发展营造良

好环境。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、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理念，进一

步将其融入企业核心价值观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全过程管

理，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确保社会稳定。（市直

有关部门、单位，各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本意见自 2022 年 12 月 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 日。我市此前发布的有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按照本政策执

行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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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4 日印发


